
1
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沪闵府复字（2024）第 2197号

申请人：阮某

被申请人：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办事处

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8 月 9 日作出的

SQ255158143120240604001号《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告知书》），

以被申请人答复违法为由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

关于同年 8月 28日收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当日作出补

正通知，9月 2日收到申请人的补正材料，9月 5日决定依法

受理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其认为被申请人的答复违法，其所申请公开的

内容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4 年 5 月 23 日，其收到了上海市闵行区

人民政府作出的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》（案号：沪闵府复字

（2024）第 1293 号，以下简称《复议答复书》）以及申请人

提交的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等相关材

料。在收到上述材料后，其才首次知晓了申请人于 2024 年 4

月 17 日曾以邮寄信件的方式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具体信息

内容，即申请公开“某路 X 弄 X 号、XX 号、XXX 号、XXX 号动

迁户分别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”，但后其向中国邮政公司核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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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其因非自身原因并未收到过该信件。

因考虑到申请人可能存在申请信息公开的需求，故根据便

民原则，其于 2024 年 6 月 4 日通过电话形式与申请人核实确

认申请人确实要向其提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真实意思

表示，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、收件地址、获取信

息方式等内容均以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17 日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》记载内容为准。据此，其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

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期限有关问题的解释》第

一条第 5 款之规定，确认 2024 年 6 月 4 日为被申请人收到申

请人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之日。

经审查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为某路 X 弄 X 号、XX 号、

XXX 号、XXX 号动迁户分别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，因该信息涉

及第三方合法权益，其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公开条例》）第三

十三条第三款、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信

息公开规定》）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书面告知申请人需征

求第三方意见，并向第三方的相关权利人即某路 X 弄 X 号动迁

户的权利人张某等 5 人、某路 X 弄 XX 号动迁户的权利人赵某

等4人、某路X弄XXX号动迁户的权利人朱某等4人征询意见。

经征询，第三方认为因涉及个人隐私故不同意公开。同时，

鉴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第三方户补偿安置协议记载着该户同

住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安置房具体地址等个人隐私，故其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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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确实存在侵犯他人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情形，其遂于

2024 年 8 月 9 日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、第三十二

条，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、

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三）项的规定作出了系争

《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其所申请公开信息涉及个人隐私，经

征询第三方意见，第三方不同意公开，且不存在不公开可能对

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，故决定不予公开。同时，其以

便民告知形式告知申请人动迁协议、计户标准等情况说明并提

供了“新虹街道 B-017 地块（某苑）收储项目集体土地上购置

居住房屋等协商搬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”“集体土地居住房屋

补偿安置协议（空白）”“B-017 地块（某苑）收储项目民房

签约、选房工作启动告知书”“新虹街道 B-017 地块（某苑）

收储项目估价机构选择情况表”四个附件。

据此，其均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告知申请人案涉信息公开申

请需向第三方征询意见，向第三方征询意见，申请延长答复期

限并书面告知申请人，以及向申请人作出书面答复。

申请人认为，根据《新虹街道 B-017 地块（某苑）收储项

目集体土地上购置居住房屋等协商搬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》第

十二条、《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七

条的规定，分户补偿结果应当在基地范围内向宅基地使用人或

者房屋所有人公布。但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基地内其他动

迁户的补偿安置协议，分户补偿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每一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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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安置协议，其他户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涉及该户同住人

（有效人口）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动迁安置房屋具体地址等个

人隐私，但依法可以公示的分户补偿结果仅是户主的姓名、被

拆除宅基地房屋地址、有效人口的人数等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信

息。据此，被申请人认为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理由合理，依法

决定不予公开，属于认定事实清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系争《告知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

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故请求予以维持。

本机关经审理认为：

被申请人为系争行政行为提供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

《复议答复书》《征询意见告知书》《权利人意见征询书》《延

期告知书》《告知书》、电话录音资料、邮寄凭证等证据，本

机关对上述证据和事实予以审查确认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答复违法，其所申请公开

的内容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。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信

息公开条例》第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受理和处理向其提

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职责。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

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

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

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

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

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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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申请后，经延期和扣除听取第

三方意见的时间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答复，行政程序符合

法律规定。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：“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

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

关不得公开。但是，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

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。”《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三十二条规定：“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

合法权益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。第三方应

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。第三方

逾期未提出意见的，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决定是否公

开。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政机关不予公开。

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以决

定予以公开，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第

三方。”《信息公开规定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：

“下列政府信息不予公开：（四）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

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，但第三方同意

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

除外。”《信息公开规定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、（三）

项规定：“对于第三方的意见，行政机关按照下列情况作出处

理：（二）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政机关不予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5%86%E4%B8%9A%E7%A7%98%E5%AF%86/31008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A%E4%BA%BA%E9%9A%90%E7%A7%81/712816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A%E4%BA%BA%E9%9A%90%E7%A7%81/712816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0%88%E6%B3%95%E6%9D%83%E7%9B%8A/843235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AC%E5%85%B1%E5%88%A9%E7%9B%8A/462656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7%8D%E5%A4%A7%E5%BD%B1%E5%93%8D/906678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F%A1%E6%81%AF%E5%86%85%E5%AE%B9/5329302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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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；（三）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但无合理理由，或者逾期未提

出意见的，由行政机关依照《条例》和本规定有关规定决定是

否公开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申请人所申请公开

的信息涉及第三方个人隐私，遂告知申请人上述情况并逐一征

询第三方意见，经征询第三方不同意公开，且不存在不公开可

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，故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

开，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系争《告知书》告知申请人相关

情况的行为并无不妥。申请人主张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

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 持 被 申 请 人 于 2024 年 8 月 9 日 作 出 的

SQ255158143120240604001号《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

内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

2024年 9月 25日


